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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天水圍非法傾倒泥頭事宜

就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處轉達梁志祥議員 2016 年

3 月 9 日的函件，提出有關天水圍嘉湖山莊對開出現傾倒及堆積

泥頭的事宜，本局現謹回覆如下。

就梁志祥議員來信中提及的泥頭傾倒及堆積個案，政府

各部門均十分重視及關注堆積的泥頭造成的影響。環保署已於

2016 年 3 月 8 及 16 日召開跨部門會議，商討聯合執法行動。相

關部門正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保障公眾安全，依法跟進所有發

現的違法活動。

就上述個案，屋宇署已於 3 月 8 日根據〈建築物條例〉
第 27A 條發出斜坡修蓋令，筋令有關土地擁有人委任建築專業

人士進行勘察和提出工程建議，以確保公眾安全。屋宇署會密

切留意工程進度。如有需要，該署會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〉第 27A(3) 
條，委派該署合約承建商進行有關噴漿工程，然後向有關人士

追討費用。若土地擁有人未有履行有關斜坡修蓋令，建築事務

監督亦會考慮對失責土地擁有人提出檢控。屋宇署及土木工程
拓展署會繼續監察該地點，確保不會因有潛在倒塌危險而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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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安全。

與此同時，規劃署已按《城市規劃條例〉（城規條例）採

取執行管制行動。事涉地點在〈屏山分區計劃大綱圖〉上大部

分劃為「康樂 J 用途地帶，如作任何康樂或其他發展（包括進行

填土／挖土工程以作該等發展用途），均需事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

申請規劃許可，否則即屬遠例發展。然而，由於在 1993 年 6 月

18 日憲報首次刊登〈屏山發展審批地區草園〉的公告前，規畫。
署紀錄顯示該地點已經用作露天存放泥沙用途，因此根據城規

條例，該地點繼續用作存放泥沙用途屬條例下的「現有用途」’

並不構成遠例發展。不過，規劃署留意到該片作露天存放泥沙

用途土地近年被植物覆蓋，但植被於今年初被移除，顯現露天
存放泥沙的原貌，亦發現存放泥沙地點上有挖土及推土活動，

規劃署對該地點現時用途正繼續作出調查，並於 3 月 21 日根據

城規條例第 22(7）條，向該地點的業主及負責人發出一份「要求

提供資料通知書」’以搜集該地點用途的進一步資料。如有足

夠証據証明該地點有涉及遠例發展，規劃署會採取適當的執行

管制行動。

此外，規劃署根據近日的場地視察，發現在露天存放泥

沙土地範圍之外的東面 IHrt鄰有填土工程。該填土工程涉及的地

點在〈屏山分區計聲大綱圖〉土大部份被劃為「綠忱地帶 J

由於有關工程並未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，屬條例下

的達例發展，規劃監督於 3 月 21 日已根據城規條例第 23(1 ）條，
向有關詮冊業主發出一份「強制執行通知書」，要求有關詮冊

業主在 7 天限期內，中止在該土地上進行達例填土工程。規劃

署亦發現遠例填土工程有向西面擴大跡象，現正搜集証據，不

排除繼續會有新的涉嫌違例發展個案。規畫1署會繼續跟進及採

取適當的執行管制行動，並視乎情況考慮根據城規條例檢控相

關地段業主。

至於環境保護措施方面，環保署發現在該地點進行的土

地平整工程沒有採取〈空氣污染管制（建造工程塵埃）規例〉要求

的措施，防止散發塵埃。環保署巳警告了工程負責人並且正在

準備檢控的程序。環保署亦表示，適當存放或重用建築廢物，

並無抵觸〈廢物處置條例〉。〈廢物處置條例〉的重點是打擊

未獲土地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同意的非法傾倒廢物行為。與此
同時，所有活動均須符合所有相關法例，包括環保法例。在2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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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2008年期間環保署已獲該土地佔用人確認該處地點用作存放

大量建築物料，土地佔用人並在該地進行綠忱。環保署會繼續

通過與各政府部門聯手，加強巡查以打擊任何非法傾倒建築廢

物活動。

另一方面，事涉地段屬政府集體官契下的私人農地，根

據 1980年代初法院就一項個案的判決，集體官契並沒有土地用

途限制，私人農地用作露天即存並不違反集體官契的條文，因

此地政總署無法根據地契條文採取執管行動。儘管如此，相關

地段業主有責任符合本港法例要求。正如上述，執法部門正按

照相關法例，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執法行動。

針對新界土地的各種涉嫌違例發展，政府會繼續依法行

事，在現時法律授權的框架下，各政府部門會繼續並肩攜手，

盡力採取一切適當的執法行動，不會姑息。

發展局局長

（周可喬 代行）

2016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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